
計畫書範本第2場說明會
及臺北市都市更新案計畫書常見補
正事項講習會

委託單位：臺北市都市更新處

受託單位：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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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報
大
綱

一、修訂緣起

二、計畫書範本使用說明

三、計畫書範本107年再修正(草案)說明

四、協檢表107年再修正(草案)說明

五、常見補正事項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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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

範本

再修訂

•配合共同負
擔提列總表
修訂

•依業界意見
回饋

107年

3/23

範本修訂

106年

11/23

範本公告

•公私協力改
革都更效能
【15項行動
方案】
-計畫書標準
化，提升正
確性

102年

委託修訂

範本

•第145次審
議會
報告

•經3次研商會
議討論

97年

範本公布

•計畫書範本
97年公布至
今未作修訂

待10/4說明會收集意見後，修正後公布。

一、修訂緣起

•配合△5-1修
訂，新增檢
核表

•依業界意見
回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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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書範本使用說明

• 請依據定型化內容填寫個案狀況

–（請擇一填寫)

→保留其一項目，其餘項目請刪除

–（若無則免)、（若無則免附)

→請刪除標題及項下內容

–說明(斜體字)及注意事項(灰底字)可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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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保留其一項目，
其餘項目請刪除

• 斜體字可刪除

注意事項(灰
底字)可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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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刪除標題及
項下內容

Q ：格式都一定要按照範本嗎?頁首頁
尾、頁碼、圖例…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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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計畫書範本107年再修正(草案)說明

• 附件1 事業計畫書範本(107.○○.○○版)

• 附件2 事業計畫書附件冊範本(107.○○.○○版)

• 附件3 權利變換計畫書範本(107.○○.○○版)

• 附件4 權利變換計畫書附件冊範本(107.○○.○○版)

• 附件5 變更計畫書圖撰擬參考範例(未修正)

• 「107年度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
畫書範本製作及注意事項」內容修訂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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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書範本：都市更新處>便民服務>下載專區



107年度事業及權變計畫書範本製作
及注意事項內容修訂說明(草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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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書

配合提列總表修正，修訂財務計畫內容

釐清申請書、切結書、委託書及建築設計

圖說、△F5-1檢核表正本檢附時機

修正「若無則免附」撰寫方式，新增範例

修正防災與逃生避難計畫，改以檢討說明，

毋需先送請消防單位審查

附件冊

說明未涉及/未辦理撰寫

方式

修訂信託同意書

修訂合併選配表格內容



附錄一計畫書圖範本使用說明

• 為統一公展計畫書個資遮蔽內容，宣導上傳雲端版及紙本
公開展覽、聽證版計畫書，涉及個資應遮蔽部分如下:
1.上傳雲端版計畫書【原則有涉及個資部分皆需要遮蔽】

(1)歷次會議紀錄回應綜理表(審議會、聽證、人民陳情意見及公聽會會議紀錄)。

(2)所有權人土地及合法建築物相關清冊

(3)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相關清冊

(4)所有權人權利價值表、更新後建築分配單元及位置對照圖

(5)違章戶相關資料 (6)不參與分配名冊 (7)附錄(如實施者證明文件)

2.紙本計畫書
(1)歷次會議紀錄回應綜理表(人民陳情意見) (2)附錄(如實施者證明文件)

3.個資遮蔽項目及遮法如下:
(1)所有權人姓名(例如:陳○明)

(2)電話(091234****)

(3)身分證(E12345****)

(4)地址(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***號*樓)(如有巷弄也是遮蔽數字即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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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事業計畫書範本修訂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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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等文件：
1.提醒正本書圖檢附時機
2.日期統一載報核日



審議資料表：
1.幹事會階段新增168專案會議
2.公展版外，皆要正本
3.日期為各階段送件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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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設計圖說：
1.送件、核定版正本，有修正需正本
2.消防救災空間檢討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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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F5-1檢核表：
送件、審議會、核定版正本，有修正需正本

13



相關證明書件何時該檢附正本?

送件
版

公展
版

幹事會
版

審議會
版

核定
版

申請、切結、
委託書

正本 正本

日期應以申請報核
日為準臺北市都市

更新審議資
料表

正本 正本 正本 正本

拾柒、建築
設計圖說

正本 正本
補正內容涉建築圖
說相關內容，需檢
附正本建築師簽證

△F5-1檢核
表

正本 正本 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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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次會議紀錄回應綜理表：個資(姓名)應遮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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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對照表修正為底線或灰底，便於掃描辨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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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四、實施者」
1.新增依實際情況填寫
2.文字修正
3.提醒更新會應檢附印鑑證明
4.若無信託，可免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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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持「二、更新單元範圍」
若無則免，「三、鄰地協調
過程」新增無須辦理之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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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增無此情形之範例
2.現況請簡要敘明，俾利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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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增無違章戶、無其他更新案之範例
2.違章戶現況請簡要敘明，俾利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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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六、附近地區交通現況」新增無須辦理交評之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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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更新單元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」刪除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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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停車空間現況圖」新增應標明半徑250公尺範圍
線，刪除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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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無涉及、無申請之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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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無涉及之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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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段劃分新增(全部/部分)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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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公共設施興修改善必
要性、經費提列合理性之
敘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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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

提醒應摘錄現有巷道廢止
或改道說明書內容



新增無申請之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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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

新增無申請之範例



新增無提列特殊因素之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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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範例三
最小分配單
元特殊情形
(由實施者分
回、公共住
宅規劃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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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現行範本)

(未來草案)



修正防災與逃生避難計畫，改以檢討說明，毋需先
送請消防單位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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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救災空間檢討平面圖配合修正改置「拾柒、建
築設計圖說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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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提列總表修正，修訂財務計畫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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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財務計畫說明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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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列財務計畫中費率提列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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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提列總表修正，修訂現金流量表名稱、次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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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

附錄一：提醒實施者若為更新會，應檢附印鑑證明



附錄一：配合提列總表修正，修訂附錄內容及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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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冊修訂重點

• 附件冊內容請參酌範例封面所載項目，如
未涉及或未辦理者，請於封面保留該標題，
於內文說明未辦理理由。

• 事業附件冊修訂信託同意書誤植內容

• 權變計畫附件冊修訂合併選配表格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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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未涉及或未辦理
者，請於封面保
留該標題，於內
文說明未辦理理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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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定簡化程序申請書較少，調整擺放次序；若無免
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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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證明文件修正
提醒更新會應附印鑑
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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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計畫同意書
文字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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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託方式事業計畫同
意書修正文字誤植
（概要同意書格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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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計畫附
件冊修訂合併選
配表格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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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協檢表107年再修正(草案)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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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冊實施者證明文件修正-
提醒更新會應附印鑑證明



52

無鄰地協調過程仍須載明



53

無公有土地仍應載明公私土地分布圖



54

無細部計畫變更、老公寓專案、
捷運禁限建、航高限制、公設
興修改善計畫→仍須載明

更新單元檢討
應包括審議會
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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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更新會應附印鑑證明



56

提醒權變計畫檢附地
政士事務所委託書



57

無辦理公開抽籤→仍須載明



五、常見補正事項提醒

• 協檢表單填寫錯誤

– 粗框線標示範圍
（自評部分）→請
於送件前自我檢核
填寫

– 其餘查核結果為協
檢、協審填寫

– 電腦打字、手工勾
選皆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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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櫃台查核

協檢、協審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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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需填寫 無需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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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估價師未簽證(簽名或蓋章)

協檢查核常見補正事項(表1-4為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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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

➢協檢表格若無涉個案實際申請情形可免填



➢未標明單
元範圍線

➢協檢查核
重點

➢同意書扣
除後未達
比例

→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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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附件部分未載明簡報、簡報未檢
附影本

➢說明部分未載明諮詢地點、資訊
揭露方式、傳單周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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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交寄大宗掛號函件
執據，證明寄件清單

(參考範本)

➢公聽會通知單應以雙掛號
寄送，檢附交寄大宗掛號
函件執據之有郵戳「正本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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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收件回執，
以茲證明收件人
已收。

➢未附回執情形檢核表、回執缺漏、
影本未蓋與正本相符章、未附查
詢郵件證明文件

➢公聽會後產權異動，致公聽會通
知未通知完整

印
印(參考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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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回執正本

(參考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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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影本
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(參考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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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附退回信件，
以茲證明已送
達但未收件。

(參考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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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未附傳單影本

➢傳單應以門牌戶為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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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通知門牌戶(現住戶)之大宗函件執據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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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得附「交寄平常函件證明單」+ 「寄送清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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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傳單允許採現場投遞方
式，得附「投遞傳單之
完整照片」

➢每個門牌皆有照片佐證

➢親送者，應檢附簽收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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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參考範本)

1.檢附刊登報紙正本(3日)，
並標示刊登位置
2.報紙黏貼時應以將標示位
置朝上以利審閱

➢登報內容刊登前應詳細確
認，注意案名、地號、筆
數、實施者名稱（是否出
現?需造字）是否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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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印

印 印

印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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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檢附照片應可清楚辨
別案名



➢公告於里資訊看板、公佈欄玻璃外

→勾選符合，註記方式提醒承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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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參考範本)

➢未附簽到簿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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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主持人及紀錄未簽名。

➢未檢附主持人委託書。

➢未詳實紀錄公聽會發言內容（如發言人僅紀錄陳姓地主、
○○號○樓所有權人、所權人1；僅紀錄專家學者發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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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參考範本)

1.主席及紀錄人應親筆
簽名
2.公聽會當天主席非申
請人(實施者代表人)
需出據委託書

➢公聽會紀錄應
詳實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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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印

(參考範本)

會議過程說明簡報

會議場地應張貼該
公聽會案名

➢檢附公聽會照片，其中
照片應顯示該公聽會之
案名

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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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用來檢核公司大小章及實施者資料

➢實施者為更新會，應檢附印鑑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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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調查函、公開抽籤紀錄：未付大宗掛號函件執據正本、回
執缺漏、影本未蓋與正本相符章、未附查詢郵件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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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調查函附件未檢附、非正本



➢建築規劃、更新規劃委託書應分別簽署

➢申請書等：地號、建號誤植、缺漏；未
蓋印鑑章；住址電話與登記所載不同；
日期非報核日

Q4：切結書、委託書是否可載明方便聯絡地址、電話？

A：切結書、委託書所載之地址、電話應與「公司設立登記表」相同。
– 若為連絡方便，申請人除登記之資訊外，可以新增聯絡地址、聯絡電話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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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後續刪除

➢清冊內容誤植、缺漏、漏載依報核日期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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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申請書等：地號、建號誤植、缺漏；
未蓋印鑑章；住址電話與登記所載
不同；日期非報核日

➢未檢附地政士委託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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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計畫書內文頁首頁尾案名、封面、回應綜
理表…一致

• 個案情形互異，仍須視個案情形

簡報結束敬請指教

➢實施者地址、電
話與登記不符

➢未說明信託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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